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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欣科技”、“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3,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 

1361号文核准。经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

销商”）协商决定本次发行数量为3,000万股。本次发行将于2015年12月1日（T

日）分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和网下发行电子

化平台实施。 

发行人、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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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四）本次网下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流通。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

加导致的投资风险。 

（五）本次发行价格为6.87元/股，请投资者根据以下情况判断本次发行定

价的合理性。 

1、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润欣科技归属于I65“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截止2015年11月25日（T-4日）,中证指数发布的I65“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117.04倍。本次发行价格

6.87元/股对应的2014年摊薄后扣非市盈率为22.97倍，低于可比上市公司静态市

盈率均值, 低于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2、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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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九）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深交所批准后，方能在深交所公开挂牌交易。

如果未能获得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

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 

（十）发行人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

限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意向书。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发

行人治理需要及经营管理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十一）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建议

投资者充分深入了解证券市场的特点及蕴含的各项风险，理性评估自身风险承受

能力，并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投资经验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定。 

 

 

 

 

发行人：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 30 日 

 

 

 


